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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部  巴士路綫表  
 
《公共巴士服務條例》 (第 230章 ) 
《 2006年路綫表 (城巴有限公司 )令》 (第 161號法律公告 ) 

 
  本命令廢除《 2004年路綫表 (城巴有限公司 )令》(2004年第 201
號法律公告 )，以更新城巴有限公司經營的巴士路綫 (大嶼山北部及赤
角機場除外 )路綫表。  
 
 
《公共巴士服務條例》 (第 230章 ) 
《 2006年路綫表 (城巴有限公司 )(大嶼山北部及赤角機場 )令》 (第 162
號法律公告 ) 
 
2.  本命令廢除《 2004年路綫表 (城巴有限公司 )(大嶼山北部及赤
角機場 )令》(2004年第 202號法律公告 )，以更新城巴有限公司在大嶼
山北部及赤角機場經營的巴士路綫路綫表。  
 
 
《公共巴士服務條例》 (第 230章 ) 
《 2006年路綫表 (九龍巴士 (1933)有限公司 )令》 (第 163號法律公告 ) 

 
3.  本命令廢除《 2004年路綫表 (九龍巴士 (1933)有限公司 )令》
(2004年第 203號法律公告 )，以更新九龍巴士 (1933)有限公司經營的巴
士路綫路綫表。  
 
 
《公共巴士服務條例》 (第 230章 ) 
《 2006年路綫表 (龍運巴士有限公司 )令》 (第 164號法律公告 ) 

 
4.  本命令廢除《 2004年路綫表 (龍運巴士有限公司 )令》 (2004年
第 204號法律公告 )，以更新龍運巴士有限公司經營的巴士路綫路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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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巴士服務條例》 (第 230章 ) 
《 2006年路綫表 (新大嶼山巴士 (1973)有限公司 )令》 (第 165號法律公告 ) 

 
5.  本命令廢除《 2004年路綫表 (新大嶼山巴士 (1973)有限公司 )
令》 (2004年第 205號法律公告 )，以更新新大嶼山巴士 (1973)有限公司
經營的巴士路綫路綫表。  
 
 
《公共巴士服務條例》 (第 230章 ) 
《 2006年路綫表 (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有限公司 )令》(第 166號法律公告 ) 

 
6.  本命令廢除《 2004年路綫表 (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有限公司 )
令》 (2004年第 206號法律公告 )，以更新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有限公司
經營的巴士路綫路綫表。  
 
7 .   關於上述 6項命令，議員可參閱環境運輸及工務局於 2006年
7月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檔號：ETWB(T) 2/4/115)，以瞭解有關
的背景資料。  
 
8.  上述 6項命令將於 2006年 11月 8日起實施。  
 
 
第 II部  雜項  
 
《公眾生 (動物及禽鳥 )條例》 (第 139章 ) 
《 2006年公眾生 (動物及禽鳥 )(展覽 )(修訂 )規例》 (第 167號法律公告 ) 

 
9.  政府當局於為審議禁止散養家禽的附屬法例而成立的小組委

員會會議上，同意視乎個別情況，考慮是否為希望飼養賽鴿的人士發

出 “動物／禽鳥展覽牌照 ”。  
 
10.   本規例修訂《公眾生 (動物及禽鳥 )(展覽 )規例》 (第 139章，
附屬法例F) ⎯⎯  
 

(a) 將舉辦永久性質的動物或禽鳥展覽的牌照費調整 (現時不分
動物或禽鳥的數目，牌照費一律為 10,720元 )至⎯⎯  

 
(i) 如將予展覽的動物或禽鳥的總數 (凡屬動物及禽鳥的組

合則兩須合併點算 )不超過 20隻， 2,720元；或  
 
(i i) 如將予展覽的動物或禽鳥的總數 (凡屬動物及禽鳥的組

合則兩須合併點算 )超過 20隻， 9,700元；及；  
 
(b) 以改正出現在第 8條的標題中的文書上錯誤。  

 
上述牌照費按收回全部成本的原則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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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議員可參閱衞生福利及食物局於2006年7月5日發出的立法會參
考資料摘要 (檔號：HWF(F)5/6/1)，以瞭解有關的背景資料。  
 
12.  政府當局曾於 2006年 5月 9日就擬議牌照費諮詢食物安全及環
境生事務委員會，部分委員認為擬議收費偏高。  
 
13.  政府當局在回應法律事務部的查詢時，曾解釋給予飼養賽鴿

者展覽牌照的法律理據、其對向希望飼養 20隻以上賽鴿的飼養賽鴿者
發出展覽牌照的政策、其對豁免某人根據《公眾衞生 (動物及禽鳥 )(禽
畜飼養的發牌 )規例》(第 139章，附屬法例L)第 9條持有牌照的政策，並
解釋為何不將展示賽鴿視為屬於《公眾娛樂場所條例》(第 172章 )對 “娛
樂 ”一詞所作詮釋的範圍。政府當局的覆函載於附件 I。  
 
14.  秘書處曾接獲一名市民為表示反對本規例而發出的函件。該

函件載於附件 II。  
 
 
《申訴專員條例》 (第 397章 ) 
《 2006年申訴專員條例 (修訂附表 1)令》 (第 168號法律公告 ) 

 
15.  《申訴專員條例》 (第 397章 )(“主體條例 ”)授權申訴專員就主
體條例附表 1第 I部所列機構在行使該機構的行政職能時採取或由他人
代其採取的任何行動，進行調查。  
 
16.  本命令對主體條例附表 1作出以下修訂⎯⎯  
 

(a) 將已不再存在，或已和其他政府部門合併或已納入其他政府
部門的下述機構從該附表中刪去⎯⎯  

 
(i) 公務員培訓處；  
 
(i i) 醫院事務署；  
 
(iii) 資訊科技署；  
 
(iv) 管理參議署；  
 
(v) 法定語文事務署；  
 
(vi) 職工會登記局；及  
 
(vii) 工業教育及訓練署；  

 
(b) 更新香港天文台的英文名稱及香港房屋委員會的中文名稱；  
 
(c) 將學生資助辦事處加入該附表；及  
 
(d) 更正列於該附表右上角的條文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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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議員可參閱行政署長於2006年7月6日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
要 (檔號：CSO/ADM CR4/3231/92)，以瞭解有關的背景資料。  
 
 
《公眾生及市政條例》 (第 132章 ) 
《 2006年食物業 (修訂 )規例》 (第 169號法律公告 ) 

 
18.  目前，新鮮糧食店和公眾街市攤檔只要符合發牌和持牌條件

／租約條款，便可同時售賣新鮮牛肉、羊肉或豬肉和入口的冷凍牛肉、

羊肉或豬肉。  
 
19.  本規例修訂《食物業規例》 (第 132章，附屬法例X)，以達至
下述目的⎯⎯  
 

(a) 除非冷凍牛肉、羊肉或豬肉經預先包裝並該包裝依照訂明方
式加上標記及標籤，否則禁止在同一街市攤檔或經營新鮮糧

食店業務的處所售賣、要約出售或為出售而展示或管有新鮮

牛肉、羊肉或豬肉及冷凍牛肉、羊肉或豬肉 (新訂第 30D條及
新訂附表 6)；  

 
(b) 就開啟或以其他方式干擾包裝物而訂定罪行 (新訂第 30F條 )；  
 
(c) 規定食物環境生署署長可根據第 30條批准任何人在同一處

所售賣、要約出售或為出售而展示或管有新鮮肉類或未經包

裝的冷凍肉類，但署長不得批准任何人在同一處所就新鮮肉

類及並未經包裝的冷凍肉類如此行事 (新訂第 31A條 )；及  
 
(d) 對任何違反新訂第 30D或 30F條的人施加刑罰，判處第 5級罰款

(50,000元 )，監禁 6個月，並在該罪行持續期間每天另加罰款
900元。  

 
20.  議員可參閱衞生福利及食物局於 2006年 7月發出的立法會參考
資料摘要 (檔號：HWF(F) 5/1/4/2)，以瞭解有關的背景資料。  
 
21.  食物安全及環境生事務委員會曾多次討論將新鮮豬肉及冷

凍豬肉分開售賣的必要，以及從內地入口冷凍豬肉的安排。政府當局

曾於 2006年 5月 26日就上述立法建議向事務委員會作出簡介。事務委員
會於 2006年 6月 6日舉行特別會議，以聽取受影響行業及消費者委員會
的意見。受影響行業及部分事務委員會委員對實施此立法建議深表關

注。  
 
22.  法律事務部已致函政府當局，要求當局就本規例的法律及草

擬事宜作出澄清。本部仍有待政府當局的回覆。本部函件載於附件 III。 
 
23.  本規例於本規例在憲報刊登當日起計的 6個星期期間屆滿時
(即 2006年 8月 18日 )開始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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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II部  生效日期公告  
 
《 2006年進出口 (戰略物品 )規例 (修訂附表 1)令》 (2006年第 95號法律公
告 ) 
《〈 2006年進出口 (戰略物品 )規例 (修訂附表 1)令〉 (生效日期 )公告》 (第

170號法律公告 ) 
 
《 2006年〈 2006年進出口 (戰略物品 )規例 (修訂附表 1)令〉(修訂 )令》(2006
年第 131號法律公告 ) 
《〈 2006年《 2006年進出口 (戰略物品 )規例 (修訂附表 1)令》(修訂 )令〉(生
效日期 )公告》 (第 171號法律公告 ) 
 
24.  第 170號法律公告指定 2006年 7月 18日為《 2006年進出口 (戰略
物品 )規例 (修訂附表 1)令》 (2006年第 95號法律公告 )(“該命令 ”)開始實
施的日期。該命令修訂《進出口 (戰略物品 )規例》 (第 60章，附屬法例
G)附表 1，就軍需物品清單、兩用物品清單及詞語定義增刪條文。  
 
25.  議員諒會記得，法律事務部曾於 2006年 5月 24日就該命令作出
進一步報告 (立法會LS77/05-06號文件 )，在報告中告知議員，政府當局
發現《 2006年進出口 (戰略物品 )規例 (修訂附表 1)令》中若干化學品的
中文名稱有些排印錯誤，並表示會在下次立法工作中予以更正。《 2006
年〈 2006年進出口 (戰略物品 )規例 (修訂附表 1)令〉 (修訂 )令》 (第 131號
法律公告 )落實有關的法例修訂。  
 
26.  第 171號法律公告指定 2006年 7月 17日為《 2006年〈 2006年進
出口 (戰略物品 )規例 (修訂附表 1)令〉(修訂 )令》開始實施的日期。因此，
當《 2006年進出口 (戰略物品 )規例 (修訂附表 1)令》在 2006年 7月 18日生
效時，會將《 2006年〈 2006年進出口 (戰略物品 )規例 (修訂附表 1)令〉(修
訂 )令》所落實的修訂納入其中。  

 

 

結論  
 

27.  於 2006年 7月 7日刊登憲報的各項附屬法例中，除第 169號法律
公告因本部仍等待政府當局對本部提出的技術問題作覆外，其餘各項

在法律及草擬方面均無問題。  
 
 
連附件  
 
 
立法會秘書處  
助理法律顧問  
林秉文  
2006年 7月 19日    
 
 



附 件 I  
 

(譯 文 )  

 

 

本函檔號 Our ref.:     電話號碼 Tel. No.: 2973 8297 

來函檔號 Your ref.:     傳真號碼 Fax No.: 2136 3281 

 
 

 
香 港  
中 區  
昃 臣 道 8 號  
立 法 會 大 樓  
立 法 會  
助 理 法 律 顧 問  
林 秉 文 先 生  
 
 
林 先 生 ：  
 
《 2 0 0 6 年 公 眾 衞 生 （ 動 物 及 禽 鳥 ） （ 展 覽 ） （ 修 訂 ） 規 例 》  

(第 1 6 7 號 法 律 公 告 )  
 
 你 在 二 零 零 六 年 七 月 十 二 日 的 來 信 收 悉 。 有 關 你 在 信 中 提

出 的 問 題 ， 我 們 的 回 覆 如 下 ：   
 
問 題 1 .  修 訂 規 例 對《 公 眾 衞 生（ 動 物 及 禽 鳥 ）（ 展 覽 ）規 例 》

(第 1 3 9 章 附 屬 法 例 F )  (“ 主 體 規 例 ＂ )作 出 修 訂 。 根 據
主 體 規 例 ，  “ 動 物 或 禽 鳥 展 覽 ＂ 是 指 公 眾 繳 付 費 用
或 其 他 金 錢 代 價 後 獲 准 進 場 的 動 物 或 禽 鳥 展 覽 。 政 府

當 局 在 立 法 會 參 考 資 料 摘 要 的 第 5 段 表 示 “ … …把 賽
鴿 活 動 視 為 一 種 展 覽 形 式 ， 以 便 可 在 現 有 法 律 框 架 下

發 出 展 覽 牌 照 。 ＂ 請 從 法 律 角 度 解 釋 當 局 怎 樣 透 過 把

賽 鴿 活 動 視 為 一 種 展 覽 形 式 ， 把 它 納 入 主 體 規 例 的 範

圍 內 ？  
 



 

- 2 -  

le295 

答 案 1 .  一 般 的 運 作 模 式 是 賽 鴿 飼 養 人 按 照 由 漁 農 自 然 護 理 署

署 長 (漁 護 署 署 長 )施 加 的 牌 照 規 定 ， 在 同 一 地 點 “ 飼
養 ＂ 和 “ 展 覽 ＂ 賽 鴿 。 同 時 ， 持 牌 人 亦 必 須 遵 從 第

1 3 9 F 章 載 列 的 生 物 保 安 規 定 。 賽 鴿 飼 養 人 會 在 漁 護 署
署 長 的 事 先 批 准 下 ， 舉 辦 賽 鴿 展 覽 (賽 鴿 會 飛 離 “ 飼
養 ＂ 和 “ 展 覽 ＂ 地 點 ， 然 後 再 飛 返 該 處 )， 並 向 公 眾
收 取 費 用 或 其 他 金 錢 代 價 。 其 實 ， 遵 從 該 “ 展 覽 ＂ 規

定 並 不 困 難 ， 因 為 第 1 3 9 F 章 沒 有 訂 明 參 觀 人 數 下 限 或
向 他 們 收 取 的 入 場 費 的 金 額 。  

 
問 題 2 .  如 有 人 擬 飼 養 2 0 隻 以 上 鴿 子 作 賽 鴿 用 途 ， 當 局 會 否 批

給 牌 照 ？   
 
答 案 2 .  只 要 漁 護 署 署 長 信 納 該 人 能 遵 從 所 有 規 定 和 繳 付 有 關

費 用 ， 便 可 獲 批 給 牌 照 。  
 
問 題 3 .  《 公 眾 衞 生 (動 物 及 禽 鳥 ) (禽 畜 飼 養 的 發 牌 )規 例 》 (第

1 3 9 章 附 屬 法 例 L )第 9 條 訂 明 ， 漁 護 署 署 長 如 信 納 任
何 人 純 粹 為 供 展 覽 而 飼 養 或 擬 飼 養 禽 畜 ， 則 可 豁 免 該

人 申 請 或 持 有 牌 照 。 本 地 賽 鴿 飼 養 人 可 否 根 據 《 公 眾

衞 生 (動 物 及 禽 鳥 ) (禽 畜 飼 養 的 發 牌 )規 例 》第 9 條 申 請
豁 免 而 不 按 照 主 體 規 例 第 4 條 申 請 牌 照 ？  

 
答 案 3 .  正 如 立 法 會 參 考 資 料 摘 要 的 第 5 段 所 述 ， 只 要 賽 鴿 飼

養 人 在 符 合 必 要 的 生 物 保 安 規 定 和 其 他 持 牌 條 件 的 情

況 下 飼 養 賽 鴿 ， 我 們 會 准 許 該 人 飼 養 賽 鴿 ， 而 漁 護 署

署 長 會 不 時 施 加 有 關 條 件 。 雖 然 本 地 賽 鴿 飼 養 人 可 根

據《 公 眾 衞 生 (動 物 及 禽 鳥 ) (禽 畜 飼 養 的 發 牌 )規 例 》第
9 條 申 請 豁 免 ， 但 仍 須 由 漁 護 署 署 長 以 發 牌 當 局 的 身

分 ， 考 慮 當 時 所 有 有 關 因 素 ， 審 慎 研 究 申 請 個 案 是 否

有 充 分 理 據 獲 准 豁 免 。 由 於 我 們 須 透 過 牌 照 制 度 實 施

生 物 保 安 規 定 ， 所 以 賽 鴿 飼 養 人 根 據 第 1 3 9 L 章 第 9 條
獲 得 豁 免 的 可 能 性 不 大 。  

 
問 題 4 .  政府當局在立法會參考資料摘要的第 8 段表示，“展示

賽 鴿 不 屬 於 《 公 眾 娛 樂 場 所 條 例 》 附 表 1 所 指 的 ｀ 娛

樂＇＂。但在《公眾娛樂場所條例》附表 1 第 1 ( f )段 中 ，
“ 運 動 展 覽 或 比 賽 ＂ 是 “娛 樂 ”定 義 所 列 多 個 項 目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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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請因應第 1 ( f )段 對 “娛樂＂的定義解釋為何展示賽
鴿不被視作《 公眾娛樂場所條例》所指的“娛樂＂？  

 
答 案 4 .  根 據 賽 鴿 團 體 提 供 的 資 料 ， 賽 鴿 “ 展 覽 ＂ 是 非 常 獨 特

的 活 動 ， 只 有 少 數 人 有 興 趣 。 有 關 活 動 主 要 涉 及 飼 養

鴿 子 和 訓 練 牠 們 按 指 定 路 線 從 一 個 特 定 地 點 飛 到 另 一

個 特 定 地 點 。 因 此 ， 展 示 賽 鴿 的 時 間 十 分 短 暫 ， 難 以

視 作 《 公 眾 娛 樂 場 所 條 例 》 (第 1 7 2 章 )附 表 1 第 1 ( f )
段 所 指 的 “ 運 動 展 覽 或 比 賽 ＂ 。 該 條 例 的 要 旨 是 規 管

公 眾 娛 樂 “ 場 所 ＂ (有 大 量 觀 眾 聚 集 的 地 方 )， 而 不 是
“ 活 動 ＂ 本 身 。 該 條 例 的 主 要 目 的 是 保 障 公 眾 安 全 和

有 效 維 持 秩 序 。  
 
問 題 5 .  政 府 當 局 在 立 法 會 參 考 資 料 摘 要 的 第 1 5 段 表 示 “ 本 地

賽 鴿 飼 養 人 亦 已 獲 通 知 有 關 的 收 費 水 平 。 ＂ 請 說 明 本

地 賽 鴿 飼 養 人 對 擬 議 收 費 水 平 有 何 反 應 ？  
 
答 案 5 .  當 我 們 探 聽 賽 鴿 飼 養 人 對 擬 議 牌 照 安 排 及 其 收 費 水 平

的 意 見 時 ， 大 部 分 人 都 同 意 繳 付 費 用 以 領 牌 飼 養 其 禽

鳥 ， 但 亦 有 一 些 人 表 示 應 調 低 牌 費 。  
 
 
 
 
 衞 生 福 利 及 食 物 局 局 長  
 
 
 (劉 家 麒             代 行 )  
  
 
 
副本送：  律政司  (經辦人：華陳潔梅女士 ) 
  (經辦人：葉蘊玉女士 ) 
 漁農自然護理署署長  (經辦人：薛漢宗先生 ) 
 
 
二 零 零 六 年 七 月 十 八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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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II 
(譯文 ) 

 
來函檔號：  
本函檔號： LS/S/35/05-06 
電   話： 2869 9468 
圖文傳真： 2877 5029 
 

香港花園道  
美利大廈 20樓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  

傳真函件  
傳真號碼： 2136 3281 
 

(經辦人：  署理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副秘書長 (食物及環境衞生 ) 
 劉明光先生 ) 
 
 
劉先生：  
 
 

《 2006年食物業 (修訂 )規例》 (第 169號法律公告 ) 
 
 

  本部現正審議《 2006年食物業 (修訂 )規例》(2006年第 169號法
律公告 )(“該規例 ”)的法律及草擬事宜，現對該規例有如下問題，請予
澄清。  

 

該規例第 1條  
 
可否解釋當局基於甚麼政策理由，指定該規例於該規例在憲報刊登當

日起計的 6個星期期間屆滿時開始實施？  
 
新訂第 30D條  
 
新訂第 30D(3)條將 “處所 ”界定為經營新鮮糧食店業務所在的處所。主體
條例第 2(1)條對該詞所作的定義，是否並不適用於此條文？  
 
本部察悉，根據《食物業規例》 (第 132章，附屬法例 X)第 31、 32及
33條，要經營新鮮糧食店，必須領有牌照。然而，該等條文似乎並未
提及有關新鮮糧食店的結構的規定。在新訂第 30D條生效後，就有關結
構的規定方面，食物環境衛生署署長會基於何等準則，根據第 31條向
申請者發出牌照，批准其將某地方用作 “處所 ”經營？  
 
新訂第 30D(1)及 (2)條均提及冷凍牛肉等。在有關 “新鮮糧食店 ”的定義
中，提及到冷凍及冷藏牛肉等。可否解釋為何在該規例的新訂第 30D條
及其他相關條文中，只提述冷凍牛肉等，卻並無提述冷凍及冷藏牛肉

等？  
 
有否界定 “街市攤檔 ”一詞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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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出現違反新訂第 30D(1)或 (2)條的情況，是誰觸犯售賣等的罪行，例
如，是店舖持牌人還是店員？  
 
新訂第 30F條  
 
可否舉例說明符合 “合理辯解 ”規定的情況？  
 
修訂《食物業規例》第 35條⎯⎯罪行及罰則  
 
有關修訂訂明，違反新訂第 30D(1)或 (2)條或第 30F條可被判處第 5級罰
款 (50,000元 )，監禁 6個月，並在該罪行持續期間每天另加罰款 900元。
然而，並無條文訂明將冷凍肉類當作鮮肉出售乃屬罪行。就此方面，

本部察悉，《商品說明條例》(第 362章 )第 7條訂明了與商品說明有關的
罪行。《商品說明條例》第 18條規定，任何人如犯第 7條所訂罪行⎯⎯  
 

(a) 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罰款 500,000元及監禁 5年；及  
 
(b) 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罰款 100,000元及監禁 2年。  

 
閣下會否認為某人將冷凍肉類當作鮮肉出售，乃觸犯《商品說明條例》

第 7條所訂的罪行？  
 
修訂《食物業規例》附表 2第 1項  
 
為何經修訂的第 1項並沒有納入現行第 1項中對 “不包括附表 1所指明的
肉類 ”的提述？  
 
  請盡快以中英文作覆。  
 

助理法律顧問  
 
 
 
 
 

(林秉文 ) 
 
2006年 7月 19日  
 
副本致：  法律顧問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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